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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

决定》提出“建立权责清晰、财力协调、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

财政关系”，并就增加地方自主财力、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、

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等方面作出部署，提出明确要求。

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是政府间权责划分的基本组成部分。改

革开放初期，我国财政体制由原来的“统收统支”改为“分灶吃

饭”，先后探索实行了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制。1994年，适应建

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要求，国家实施了分税制改革，

确立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基本框架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

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调整完善，

从国家治理的高度部署持续推进财政体制改革。基本完成主要领

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，适时调整中央和地方收入划

分，逐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，深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。

从实际运行情况看，财政体制的调整在增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、

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、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等方面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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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，有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，国家财

政实力也日益壮大。但也要看到，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相

比，现行财政体制还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地方。部分领域中央和

地方财政事权划分还不够清晰，地方自主税源不够稳定，一些地

方对上级转移支付依赖程度过高，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尚未完

全建立，等等。

财政体制改革涉及面广、利益触动大、影响十分深远，必须

紧紧围绕保持和增强中央调控能力，围绕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

个积极性，围绕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，统筹考虑多方面因素，

加快推动建立适应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

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。推进落实中，需要着重把握好“权责清晰、

财力协调、区域均衡”3个方面的要求。

第一，权责清晰。遵循受益范围、信息对称和激励相容原则，

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。适当加强中央事权、

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。中央财政事权原则上通过中央本级安排

支出，减少委托地方代行的中央财政事权。不得违规要求地方安

排配套资金，确需委托地方行使事权的，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安排

资金。规范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设置，探索建立财政事权和

支出责任划分动态评估调整机制，健全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

制度。

第二，财力协调。进一步完善地方税体系，结合税制改革稳

步推进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，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。完善财政转

移支付体系，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，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，提

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程度。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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励约束机制。健全转移支付定期评估和动态调整、退出机制。规

范非税收入管理，适当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，由地方结合

实际差别化管理。在清晰界定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基础上，通

过优化政府间收入划分和转移支付结构，推动形成稳定的各级政

府事权、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。

第三，区域均衡。我国幅员辽阔、人口众多，东西南北差异

大、各地发展不平衡。财力分配不能简单看人均财政收支水平高

低，需要根据不同地区所处发展阶段、资源禀赋、公共服务提供

成本等多方面因素，科学测算均衡调节。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调

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，研究完善差异化财税支持政策，促进各区

域发挥自身优势持续做大财政经济“蛋糕”。加强对履行特定功

能地区的财政支持，增强其财政保障能力。通过完善财政体制安

排，加大政策调节力度，有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，促进基本公共

服务均等化。

同时，省以下财政体制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延伸，是政

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应继续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，深

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，优化省以下财力分配，使权责配置

更为合理，收入划分清晰规范，财力分布相对均衡，基层保障更

加有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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